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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投訴方式	

方式	 2002/03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3

親臨本署	 425	 324	 396	 231	 412

書面 –
	 投訴表格 	 1,270	 722	 934	 613	 586
	 信件（郵寄）	 682	 1,634	 1,599	 1,303	 1,002
	傳真	 978	 972	 615	 863	 836
	電子郵件	 613	 742	 821	 902	 2,461

電話	 414	 267	 289	 354	 309

總計	 4,382	 4,661	 4,654	 4,266	 5,606

圖表 4

以提供協助�作出澄清的方法終結的個案結果

	 結果	 投訴數目

要求採取補救措施		 277

沒有證據顯示行政失當	 1,211

未能作出定論	 	 12

總計		  1,500

圖表 5

在2006�07年度完成的直接調查

	 日期		  調查事項

2006年9月11日	 政府當局執行「半山區發展限制」的情況

2006年11月14日 	 社會福利署審批傷殘津貼申請的制度

2007年3月19日 	 食物環境衞生署監察有檢控時限的個案的情況

2007年3月31日	 政府當局為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兒童所提供的	
	 	 評估服務

圖表 1

接到的查詢�投訴數目

圖表 3

經全面調查後終結的投訴事項結果分類

	 調查結果分類	 投訴數目

成立	 	 15

部分成立	 	 16

投訴事項不成立，但有關機構另有行政失當之處	 1

不成立	 	 39

總計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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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現及調查結果
查詢及投訴
在本年度，由於本署採取了新的宣傳策略，接到的查詢及投訴
突破歷年記錄，分別為15,626宗及5,606宗1 。年內，有兩宗廣
受公眾關注的事件，即颱風派比安襲港和廣播事務管理局對香
港電台某節目內容的批評，分別觸發逾200宗和1,300宗「串
聯」的投訴。

投訴的主要原因
市民向本署提出投訴的五大原因是：
•	出錯、決定�意見錯誤；
•	不按程序辦事、延誤；
•	辦事疏忽、有缺失遺漏的情況；
•	厚此薄彼、處事不公、選擇性採取執法行動；以及
•	監管不力。

房屋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仍是有最多人投訴的兩個部門。這點
不難理解，因為他們提供的服務與民生息息相關。

查訊的結果

愈來愈多市民透過電郵提出投訴。在本年度，這個趨勢更明
顯，佔整體投訴逾四成（當中包括大部分上文所述的「串聯」
投訴），而去年則只有21%。

1  一直以來，本署的投訴統計數字都包括市民向其他機構提出而副本送本
署的投訴。年內，此類「副本送本署的投訴」（前稱「有可能成為正式投
訴的個案」）有508宗，但沒有計入5,606宗投訴個案數字內。
2  數字不包括「副本送本署的投訴」。 
3  2006/07年度數字不包括「副本送本署的投訴」。 

直接調查
本署完成了四項直接調查（提出共58項建議）及五項直查審研
工作（亦稱「小型直接調查」）。截至本年度末，另有兩項直
接調查仍在進行。

查詢�投訴

報告年度

接到的查詢 接到的投訴

14,298

12,552

11,742

14,633
15,626

4,382 4,661 4,654 4,266

5,6062

鑑於公布調查結果有助廣大市民了解公共行政及服務，本署將
會以較小規模的形式（例如分階段）進行直接調查，以便盡快
完成及公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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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承諾
我們在處理查詢及安排團體參觀和講座方面，都能夠在服務承
諾訂定的時限內完成。至於處理投訴方面，我們亦把逾97%屬
於申訴專員職權範圍內的個案在承諾的六個月內完成。

成效及困難
改善公共行政
我們在完成直接調查及投訴個案的調查後，都會提出建議，從
而協助公營機構改善行政，提高服務質素。本署逾93%的建議
已獲所涉機構接納和落實。 改善措施主要分五大類：
•	制定清晰指引和標準，使運作更有效
•	改進跨部門的協調安排
•	改善處理市民查詢�投訴的措施
•	改善服務的措施
•	為市民提供更清晰的資料

保障人權
一如其他傳統申訴專員，我們透過處理涉及行政失當的投訴及
進行直接調查，監察公共行政，以保障巿民在適用於香港的
國際公約或協定下可享有的權利。本署特別留意身陷囹圄的囚
犯，他們處於禁閉的環境，特別容易遭受不公平對待。

申訴專員有一項職責，與市民的公民及政治權利有關，那就是
就有關違反《公開資料守則》（「守則」）的投訴展開查訊。
年內，本署接到六宗有關政府部門或機構違反守則的投訴，以
及就一宗於上年度終結的個案提出覆核的要求。在五宗已終結
的個案中，有一宗本署認為所涉機構拒絕向投訴人披露資料的
理據不足。

處理行政體制上的問題
本署在處理投訴的過程中，特別留意在多過一個部門�機構出
現的問題，以及屬於行政體制上較為根深柢固的流弊。每當發
現這類問題，本署會促請所涉部門�機構甚至政府當局留意。
有關問題若需要深入查訊，本署會展開直接調查。

滲水問題聯合辦事處
政府當局曾以試驗形式，從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抽調職員
成立聯合辦事處，處理有關滲水的投訴。二零零六年七月，
這項措施在全港推行。儘管政府當局聲稱計劃成功，但本署卻
繼續接到許多關於滲水事件處理不當的投訴，其中有相當多的
投訴是針對聯合辦事處的，顯示聯合辦事處在運作上有不足之
處。本署會繼續監察其成效。

責任問題
政府部門把服務外判的趨勢持續，而本署亦繼續收到大量相關
的投訴。我們認為，服務承辦商只是代理人，有關部門對於提
供服務的質素及水平仍負有最終的責任。本署在審研有關承辦
商服務差劣的投訴時，會根據部門和承辦商之間的委託人與代
理人的關係進行評估，並會特別注意部門在監督承辦商的工作
方面的責任。

覆檢個案
投訴人有時會對我們的調查結果或結論感到不滿，要求本署覆
檢其個案。在本年度，我們接到共336宗覆檢個案的要求，而
上年度則有361宗。在完成覆檢後，本人改變了對11宗個案的
決定，而去年則有13宗。

司法覆核
在本年度，有一名投訴人就申訴專員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她
曾向本署投訴破產管理署，指該署沒有對一名破產受託人採取
行動。我們就投訴展開初步查訊後，得出的結論是：該署已採
取了適當行動。故此，我們決定終結個案。投訴人感到不滿，
遂申請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在聆訊後決定拒絕其申請。

無理的投訴
本署不時會接到一些投訴，雖然投訴人本身理虧甚或犯錯，卻
指政府無理地對他們的錯誤行為採取行動。在一宗個案中，投
訴人首先已經違法；而在另一宗個案，投訴人不僅利用事涉機
構職員的酌情處理，更藉其豁免通融多次提出不合理要求。本
署認為，向無理要求屈服極為不智，只會鼓勵濫用，甚至可能
導致巿民藐視政府當局。

部門�機構的抗辯
部門�機構有時或會不認同本署的調查結果和結論。本署歡迎
所涉部門�機構提出討論，亦樂意考慮新的理據，並在合理的
情況下修改本署的意見。然而，我們認為必須以實事求是的態
度討論問題，尤其是當有關部門�機構公開表達他們對本署調
查結果的意見時，更應注意提供全面的事實或數據，避免混淆
視聽。

檢討職權範圍
本署已完成職權範圍檢討的第一部分，並把報告提交政府當局
審議。我們重新研究了把公營機構納入本署職權範圍的準則，
並建議加入一些機構，以及審研某些限制申訴專員調查權力的
立法原意。

檢討的第二部分仍在進行，主要是探討世界各地申訴專員制度
的發展，以及這些發展對香港申訴專員制度可能產生的影響。

內部行政
本年度個案數量激增，對本署調查人員構成前所未有的壓力。
故此，我們靈活地調整人手編制，聘用臨時個案主任，以輔助
常規人員。本年度本署聘用臨時職員的合計工日相等於2.4名
全職人員。

香港經濟普遍復蘇，過去數年，本署面對職員持續流失的情
況。我們已迅速進行招聘以填補空缺，維持有效運作。為計劃
未來接任人選，本署多招聘了數名初級調查員，並加以培訓，
以應付將來的發展需要。

為挽留年青優秀的人員，我們就現行的薪酬福利等聘用條件進
行了一次全面檢討，並已因應需要作適當調整。申訴專員作決
定時，已慎重考慮到本署長遠財務穩健的需要，以及預計未來
安排接任職員方面的情況，務求令本署的短期及長遠發展都能
取得平衡，保持暢順有效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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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

個案數字

宣傳推廣及對外關係
為宣揚本署的使命，本署舉辦對外活動，提高市民對本署職能
和服務的認識。我們除透過傳媒進行宣傳外，亦有編印刊物、
安排講座、接待訪客及設立資源中心，以加強與市民大眾的接
觸。此外，我們亦舉辦會議、研討會和工作坊，跟政府部門及
條例附表所列機構保持聯繫。

在本年度，我們採取了新的宣傳策略，更着重向市民明確地講
解如何提出投訴及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跨媒體宣傳推廣活動
亦不再集中於某個時段進行，而是分兩個階段於四個月內透過
不同渠道推出。這項安排有助我們分析不同媒體的效用，以及
盡量加強長期宣傳效益。

為比較不同宣傳渠道的成效，我們向投訴人進行了一項意見調
查。調查結果對於本署制訂未來的宣傳及公眾教育策略方面，
有莫大的啟發。

	 報告年度 #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A) 	接到的查詢	 14,298	 12,552	 11,742	 14,633	 15,626

(B) 	接到的投訴@	 4,382	 4,661	 4,654	 4,266	 5,606

(C) 	由上年度轉入的投訴 	 760	 772	 1,088	 719	 676

(D) 	須處理的投訴 = (B) + (C)	 5,142	 5,433	 5,742	 4,985	 6,282

(E) 	已處理並終結的投訴	 4,370	 4,345	 5,023	 4,309	 5,340

	 	 初步查訊後終結的投訴	 2,172	 1,834	 1,873	 1,758	 1,643

	 	 轉介被投訴部門�機構回覆後終結（「現處計劃」）  	 176	 203	 209	 185	 143

	 	 提供協助�作出澄清後終結 	 1,996	 1,631	 1,664	 1,573	 1,500

         全面調查後終結的投訴	 124	 284	 125	 55	 71

	 	 –	  投訴已撤回�中止調查	 2	 6	 0	 2	 0

	 	 –	  成立	 15	 14	 31	 13	 15

	 	 –	  部分成立	 39	 24	 46	 14	 16

	 	 –	  不成立 	 68	 236	 45	 26	 39

	 	 –	  未能就投訴是否成立作出定論	 0	 1	 0	 0	 0

	 	 –	  投訴事項不成立，但有關機構另有行政失當之處	 -	 3	 3	 0	 1

	 	 調解後終結的投訴	 6	 7	 6	 12	 2(6)*    

	 	 評審後決定無須調查的投訴	 1,729	 1,892	 1,948	 1,113	 2,385

	 	 –  受條文所限不得調查	 971	 1,259	 1,132	 351	 394

	 	 –  不在本署職權範圍內	 758	 633	 816	 762	 1,991

	 	 不予跟進的投訴	 -	 -	 -	 1,371	 1,239

	 	 –  中止調查	
339	 328	 1,071

  	 137	 57

	 	 –  投訴已撤回	 	 	 	 147	 164

	 	 –  不予繼續處理@	 -	 -	 -	 1,087	 1,018

(F)	 已終結的投訴的百分比 = (E)÷(D)	 85%	 80%	 88%	 86%	 85%

(G)	轉撥下年度的個案總數 = (D) - (E)	 772	 1,088	 719	 676	 942

(H)	已完成的直接調查數目	 6	 5	 5	 4	 4

(I)	 已擬備的直查審研報告數目 	 1	 5	 6	 6	 5

#  	報告年度由每年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
@	自2006/07年度起，不包括「副本送本署的投訴」。
＊	本署亦曾就六宗個案嘗試進行調解，但投訴人及�或所涉機構不同意。

本署在年內舉行了第十屆申訴專員嘉許獎頒獎典禮，有超過
140位來自約30個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的人員出席。本署特別
向稅務局頒發「申訴專員嘉許獎十年大獎」。香港房屋協會獲
年度大獎，而規劃署、郵政署和25位公職人員亦獲頒發嘉許
獎，表揚他們一年來致力提升公共行政水平的優秀表現。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底，中國監察學會一個十人代表團來港進行
六天的交流，期間參觀了若干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親身體會
香港的法律及行政制度。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申訴專員應邀在福州市舉行的「監所檢察
制度改革與人權保護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演說，題目是「香港
的申訴專員制度與囚犯權利的保障」。研討會由最高人民檢察
院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合辦，來自挪威及中國的其他代表也就
監獄行政等主題發表演說。這是申訴專員首次參加在內地舉行
關於人權問題的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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